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注销申请表

  注意事项：1.请按照机构真实情况如实填报，填写时字迹必须工整清晰；
            2.所填报内容若与真实情况不符，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经办人负责！

	以下由申办组织机构填写

	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注销原因
	
	批准注销

机构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收回代码证卡
	证书正本
	证书副本
	IC卡

	
	交回    本

遗失    本
	交回    本

遗失    本
	交回

遗失

	经办人(签名)
	
	身  份  证  号  码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以下由代码管理机关填写

	受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

(签名)
	  年   月   日

	数据处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编  号：


申办注销手续须知：
1. 请携带工商部门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或者有关部门批准注销的证明；

2. 交回所有原代码证书的正、副本和原代码IC卡；因遗失的还须携带按统一格式自行刊登“遗失声明”报纸原件或委托代码管理机关公告；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注：所有复印件用A4纸复印，不要裁剪；新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
              南京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

办公地址：玄武区碑亭巷51-1号一楼大厅(大行宫第九中学旁)

联系电话：84504138  邮政编码：210018

网    址：http:// www.njbz365.com
R200812A








